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

本科毕业论文答辩质量控制实施办法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了进一步规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工作，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。依据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，结合会计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会计学院所有类别的本科毕业生，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项目、财务管理辅修同学等。
二、会计学院本科毕业论文答辩质量控制实行“末位审议制”，具体实施办法如下：
1. 确定对象。按照指导老师/评阅老师回避原则，将通过论文评阅的学生分成若干答辩组。论文质量及答辩表现较为一般，答辩组无法当场确定决议的，将进入末位审议。一辩时，如全组论文都可以通过，成绩最低的同学必须进入末位审议，至少1名。此外，答辩委员会还可在此基础上增选本组其他答辩成绩较差的学生成为“末位审议”对象。
2. 计分原则。答辩成绩为答辩组所有专家答辩成绩的算术平均分。除每组答辩成绩最后一名外，还需要增选“末位审议”对象的，以答辩委员会表决的结果为依据，且必须有三分之二及以上的答辩委员同意。
3. 处理办法。进入“末位审议”的论文将直接送呈学院学位分委员会，由专家结合答辩情况以及学位论文情况进行答辩结果判定。经审议后，答辩结论为“同意通过”的学生，保留答辩成绩，可正常获得毕业论文学分；答辩结论为“延期一个月再答辩” “延期三个月再答辩”“延期六个月再答辩”的学生，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对毕业论文进行再次进行修改并通过后，再次进入答辩流程。若再次答辩仍不通过，应同下一届学生一起开题，重新进行论文写作。
三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并由会计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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